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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永福县审计局文明行为条例

第一条 为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，规范

与引导公共文明行为，制止和纠正不文明行为，培育和践行社会

主义核心价值观。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结合本局实际，制

定本条例度。

第二条 本条例仅适用于本局公共文明行为工作的规范与管

理。

第三条 局办公室、各股室负责组织实施本区域公共文明行为

建设工作。全局干部职工应积极配合，做好公共文明行为工作。

第四条 全局干部职工都应当遵守城乡文明工作和公共文明

行为的各项规定，积极参与公共文明行为活动。

第五条 本局倡导下列公共文明行为：

（一）爱国守法，自觉遵守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

个人品德，遵守居（村）民公约；

（二）积极参与公共文明行为建设工作，在公共文明行为中

起表率作用；

（三）遵守公共秩序，维护公共环境，保护文物古迹，节约、

珍惜公共资源；

（四）礼貌用语，友善宽容，待人和气，乐于助人，尊重民风民

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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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衣着得体，干净整洁，坚持文明健康的生活、工作、

休闲、娱乐方式；

（六）开展文明餐桌行动，讲究餐桌礼仪，节约粮食，文明

用餐；

（七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遵守乘车规则，先下后上，主动

为老、弱、病、残、孕、幼乘客让座，爱护交通设施；

（八）需等候服务时依次排队，使用电梯时先下后上，使用

楼梯、自动扶梯时靠其右侧上下；

（九）行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，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；

（十）文明驾驶车辆，遵守交通规则；

（十一）自觉避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警务、消防、救护、工程

抢险等车辆；

（十二）自觉遵守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倡导的其他公共

文明行为。

第六条 禁止下列不文明行为：

（一）在学校区域、图书馆、纪念馆、博物馆、影剧院、医

院、商场、酒店大厅、网吧、候机（车）站点等公共场所和公共

交通工具内大声喧哗；

（二）使用设施、设备产生的噪声超过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

放标准；

（三）随地便溺、吐痰，乱扔果皮、纸屑、烟蒂、饮料罐、

口香糖等废弃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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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在公共场所语言粗俗、以侮辱性动作挑衅他人；

（五）有损民族团结和不尊重他人风俗习惯的言行；

（六）在公共绿地随意摘采花木、踩踏草坪等损坏城乡绿化

的；

（七）在建（构）筑物、市政公用设施和树木上涂写、刻画

或者未经批准张挂、张贴宣传品和随意发放小广告；

（八）饲养犬类等宠物干扰他人正常生产生活；

（九）闯红灯、翻越护栏，违规行驶、在公共交通道路上停

放车辆；

（十）占用人行道、盲道停放车辆；

（十一）酗酒滋事，聚众赌博；

（十二）在公共场所吸烟；

（十三）损坏公共设施；

（十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应当处罚的其他不文明行为。

第七条 不得在互联网、手机等媒体以各种方式传播虚假、有

害信息，不造谣、不传谣、不信谣。

第八条 全局干部职工有权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，并向有关

执法部门报告。

第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一项的，交由公共场所管理人员

纠正教育，情节严重的，交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；违反第二项、

第四项、第五项、第八项、第九项、第十一项和第七条的，交由

公安机关责令改正，并进行教育，依法予以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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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三项、第六项、第十项的，交由

城市管理行政综合执法机关进行教育，依法予以处罚。

第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十二项的，交由卫生行政主管

部门进行教育，依法予以处罚。

第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十三项的，交由公共设施行政

管理部门责令相关人员停止损坏行为，进行批评教育，依法予以

处罚；对造成损失的，依法予以赔偿。

第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七项的，交由城市管理行政综

合执法机关对个人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；对张贴、发放

组织者处三万元罚款。

第十四条 维护、协同其他人辱骂、威胁、殴打劝阻人或执法

人员，交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，视情节给予二百元罚款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应当处罚的其他不文明行为，交

由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依照法律、法规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情节严重且拒不改正的，予以通

报批评，取消当评先评优资格，并扣除当年年度绩效。

第十七条 在公共文明行为建设工作中应当遵纪守法、热情服

务、秉公执法，对不认真履行职责、不文明执法的，予以追究责

任和行政处分。



— 6 —

附件 2

永福县审计局工作人员文明行为守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推进物质文明、政治

文明、精神文明、社会文明、生态文明协调发展，规范审计人员

的职业行为，依法提升干部职工文明行为、倡导文明风尚，提倡

勤俭节约，反对奢侈浪费，提升干部职工文明素养和全局文明水

平，根据《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局

实际，制定本守则。

第二条 本守则适用于本局文明行为提升工作。本守则所称

文明行为，是指遵守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要求，

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维护公序良俗、引领社会风尚、推动

社会文明进步的行为。

第三条 文明行为提升工作坚持局党组领导实施、各分管领

导分工负责、全局人员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，深入实施公民道德

建设工程，推进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个人品德建设，

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，强化社会责任意识、规则意识、

奉献意识。党员、先进模范人物等应当在文明行为提升工作中发

挥表率作用。

第二章 自觉遵守社会公序良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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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全局干部职工应当爱国守法、明礼诚信、团结友善、

勤俭自强、敬业奉献。

第五条 倡导下列文明行为：

（一）维护民族团结、相互尊重；

（二）遵守市民文明公约、业主公约、行业规范以及其他行

为准则；

（三）移风易俗，文明节庆、文明嫁娶、文明祭祀、绿色殡

葬；

（四）注重家庭教育，养成良好家风，建设文明家庭；

（五）构建和谐邻里关系，团结友善，和睦相处；

（六）尊重人格，尊老爱幼，礼让老、弱、病、残、孕、幼，

主动为其提供帮助；

（七）注重公共环境秩序，遵守社会基本规则，自觉排队，

先进后出，先下后上，对号入座，礼让为先；

（八）注重公共行为，衣着得体，用语礼貌，不大声喧哗，

不影响他人；

（九）参加集会、观看演出和赛事，服从现场管理，保持现

场整洁；

（十）文明旅游，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，爱护文物古迹、

自然风景名胜和旅游设施；

（十一）爱护公共财物，节约使用计算机、笔墨、纸张等办

公用品，节约使用水、电、气等资源，科学利用能源，杜绝浪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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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绿色出行，优先选择步行、自行车和公交车，践行

低碳生活理念；

（十三）文明用餐，合理消费，践行“光盘行动”，推动公勺

公筷，拒绝饮食野味活动，爱护用餐环境；

（十四）加强干部诚信建设，提供优质服务；

（十五）爱护公共设施设备，遵守共享交通工具服务协议约

定，规范用车、有序停放；

（十六）自觉遵守宪法和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，拒绝传播违

反国家法律、影响国家安全、破坏社会稳定、破坏民族团结的新

闻和信息，切实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。

（十七）遵守网络文明公约，健康绿色上网，自觉抵制网络

低俗之风，不制作、不传播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、违反法律

法规以及淫秽、色情、迷信等有害信息，不开设不健康声讯服务，

不登载不健康广告，不链接不健康网站，不运行带有凶杀、色情

内容的游戏，坚决抵制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道德相违背的

信息内容。

（十八）其他法律、法规倡导的文明行为。

第六条 践行爱国卫生运动，干部职工应当爱护公共环境卫

生，自觉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不随地吐痰、便溺，不乱扔果皮、纸屑、烟头、塑料

制品、一次性餐（饮）具等废弃物；

（二）不在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外墙、楼道和树木、电线杆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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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户外设施上涂写、刻画及张贴宣传物品；

（三）不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吸烟的场所内吸烟；

（四）不占用绿地，不随意采摘花果、踩踏草坪、损坏绿化

设施；

（五）分类投放生活垃圾，不在非指定场所放置、倾倒生活

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；

（六）不在城市建成区饲养鸡、鸭、鹅、兔、羊、猪等家禽

家畜，饲养宠物应当符合有关规定，并采取措施防止对环境卫生

和周围居民正常生活产生影响；

（七）不违反规定燃放烟花爆竹；

（八）不违反规定露天焚烧秸秆、落叶、树枝、枯草、垃圾

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，不在禁止区域内露天烧烤；

（九）不在划定的区域外焚烧冥纸、抛洒祭品；

（十）法律、法规的其他规定。

第七条 干部职工应当维护公共秩序，自觉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开展广场舞、露天表演等健身娱乐活动，应当合理选

择场地、时间，控制音量，避免干扰他人正常生活；

（二）不从建筑物、构筑物内向外抛掷物品；

（三）不违反规定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设摊经营、堆放物料，

搭建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；

（四）不损毁、侵占公共设施设备、他人财物或者共享交通

工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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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饲养犬只应当依法办理许可登记手续，不违反规定饲

养烈性犬。携带犬只外出时，应当束犬链牵领，自觉清理所携犬

只粪便，不携带犬只进入办公、生产、经营等公共场所（导盲犬、

助残犬、警犬等特殊用途的除外）；

（六）遵守互联网管理规定，不编造、发布和传播虚假信息、

低俗淫秽信息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；

（七）不参与色情、赌博、涉毒、封建迷信及其他低俗活动；

（八）法律、法规的其他规定。

第八条 倡导文明交通。干部职工应当维护交通秩序，自觉

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驾驶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应当按照交通信号指示行驶，服

从交通警察指挥，主动让行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

工程救险车，不乱停乱放，不占用人行道、盲道、消防通道、应急

车道；

（二）驾驶机动车不随意变道、穿插和超车，不拨打接听手

持电话，规范使用灯光和喇叭，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，

遇行人正在通过时应当停车让行；

（三）驾驶和乘坐机动车、非机动车不向车外抛洒物品；

（四）驾驶非机动车不逆向行驶、超速行驶，不违反规定载

人载物；

（五）应当按照交通信号指示通行，不随意横穿道路，遇机

动车礼让时快速通过，不跨越、倚坐道路隔离设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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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不擅自在道路和其他公共区域设置地桩、地锁或者其

他障碍物影响机动车停放和行人通行；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的其他规定。

第三章 文明审计行为规范

第九条 本守则所称文明审计，是指审计人员在从事审计工作

过程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，适用于参与审计（调查）项目的

审计机关所有审计人员。

第十条 审计组（审计现场）负责人应当率先垂范，自觉做到

文明审计，同时教育引导审计组全体审计人员树立文明审计意识，

督促规范审计行为举止。

第十一条 审计人员应当自觉遵守社会公德，注重个人仪容

仪表，准确使用工作称谓和文明用语，遵守被审计单位工作秩序

和办公场所管理规定，不得在禁烟场所吸烟。

第十二条 审计人员应当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及审

计“四严禁”工作要求、“八不准”工作纪律，严格遵守劳动纪律，

遵守审计组规定的作息安排，工作时间不得处理与审计无关的事

项。

第十三条 审计人员应自觉保持审计现场整洁有序，下班时

应当关闭门窗和电源。造成被审计单位公共财产丢失或损坏的，

应当予以赔偿。

第十四条 审计人员要求被审计单位提供资料时，应当做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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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有礼、语气和蔼。对被审计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，审计人员应

当认真履行交接手续，妥善保管和使用，防止资料丢失和损毁。临

时拆散的账簿或临时标记的账页等，在归还时应当恢复原状。

第十五条 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位相关人员沟通情况或交换

意见时，应当态度诚恳、有理有据、不卑不亢。对存在分歧的事

项，应当虚心听取意见、实事求是、客观分析、以理服人，不得

主观臆断、盛气凌人、口大气粗、以监督者自居。

第十六条 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位或个人意见发生分歧时，

应当耐心解释、以法为据、以理服人，对于拒不配合者，应当坚

持原则、晓之以理、依法依规办事；面对诱惑时，要不为所动。

相关情况要及时报告审计组（审计现场）负责人，重大事项和重

要情况由审计组长及时报告局分管领导。

第十七条 审计人员在现场审计结束时，应当及时、完整归

还办公场所、设备、用品和借阅资料，按规定结清住宿、伙食等

各项费用并取得相关票据，自觉接受监督。

第十八条 局办公室应对审计组文明审计情况不定期检查，

听取被审计单位对审计组文明审计情况的反映。

第四章 实施与监督

第十九条 县审计局工作人员违反本守则，出现不文明行为

的，由股室负责人及时予以提醒和纠正；仍不改正的，应当报局

办公室予以批评教育并责令改正；给审计工作和审计机关形象造



— 13 —

成影响的，由局党组研究责令作出检查、调整岗位等组织处理；

造成严重影响的，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，同时，当年

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。

第二十条 本守则由局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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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永福县审计局工作人员文明礼貌行为规范

为进一步规范机关工作人员的文明礼貌行为，树立良好的机

关新形象，制定如下规范:

一、文明礼貌用语规范

1.说普通话，语调自然、柔和、亲切，诚恳，音量适度。

2.说话客气，不讲粗话，不使用蔑视或污辱性语言, 不开粗俗

不雅、侮辱他人的玩笑。

3.不模仿他人的语言语调，尽量使用对方能听懂的语言。

4.注意称呼，对不知姓名和职务者应称呼先生、同志、女士。

5.注意语言艺术，多使用敬语:

（1）接过他人递来的物件时，应说：“谢谢”；

（2）请人做事，应使用“请”、“麻烦您”等词语；

（3）表示歉意，应使用“对不起”、“不好意思”等词语；

（4）表示感谢，应使用“谢谢”、“多谢合作”等词语；

（5）他人讲“谢谢”时，要回答“不用谢”，不能毫无反应。

6.有人来访时要主动问好，来访者走时要讲“再见、您慢走”

等。

7.同事之间见面，外单位办事人员或群众来访见面，要主动

向对方问好。知道姓氏和职务的，尊称“您好”！

8.遇到外来单位前来参观或上级领导检查时，应说“欢迎光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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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迎指导”，热情接待。

二、日常仪表仪态规范

1.仪表规范

（1）上班着装要整洁，不穿无袖衫、无领衫、低领衫、圆领

衫、牛仔服、运动装、休闲装，不穿追风追潮、个性张扬的奇装

异服等

（2）不卷起衣袖和裤脚，不穿拖鞋或赤脚上班。

（3）服装口袋不装过多的物品，保持外表的整洁美观。

（4）讲究个人卫生，勤洗澡、勤换衣物、勤剪指甲，男同志

不留过长的头发，女同志不浓妆艳抹，不染异发，时刻保持良好

形象。

2.仪态规范

（1）保持良好的心情，面对他人应随时保持微笑。

（2）在他人面前不做不雅或不尊敬的动作，如双手叉腰、交

叉胸前、手插口袋、挠头、挖耳、抠鼻孔、拍桌子、玩弄物品等。

咳嗽、打喷嚏时应转身向后，并说对不起。不当众整理个人衣物、

化妆。不要在他人面前经常看手表。

（3）与人交谈时应全神贯注，注视对方，适时点头称是或应

答。不得东张西望、心不在焉。

（4）行走时不要勾肩搭背，与他人相遇应靠边而走，不得从

二人中穿行，请人让路要讲对不起。

三、岗位行为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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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必须按规定的时间上下班。

2.认真遵守请销假制度。

3.外出办事须经股室负责人批准并向其说明外出时间、地点

和事由。外出办事前必须告知有关同事。

4.上班时必须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高水准的工作效率。爱

岗敬业，敢于创新；说真话，讲实干，重实效。不做与工作无关

的事情，如串岗闲聊、睡觉、下棋、打牌、嬉戏等。保持良好的

坐姿或站姿，不东歪西倒前倾后靠，不伸懒腰、驼背、耸肩，不

坐在办公台、护栏等非供人坐的地方。

5.上班时不做与工作无关的影响他人或自身形象的动作，不

哼歌曲、吹口哨、跺脚，不高声说话、谈笑、喊叫、乱丢乱碰物

品。

6.讲卫生，不随地吐痰、丢纸屑、烟头和杂物。如发现有纸

屑、烟头等垃圾，应随手捡起来放入垃圾筒。保持工作环境整洁，

各类用品摆放整齐；不将个人物品、私人相片等摆放于公众场合。

7.爱护办公楼的一切设备设施、工作用具，妥善保管，节约

用水、用电，降低易耗品消耗，杜绝浪费。

8.在工作、打电话或与人交谈时，如有来访者走近，应立即

起身打招呼或点头示意，不准毫无表示或装作没看见。接待来访

或办事群众时要严格遵守“首问责任制”，接待中做到热情大方、

耐心细致、不卑不亢。

9.同事之间加强交流，和睦相处；互敬、互爱、互谅，同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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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到困难要主动帮助。

10.正直诚实，信守承诺；不相互推卸责任，不拉帮结派。

11.上下级之间要密切配合，下级应当服从上级，正确领会上

级的意图。

12.发生事情及时汇报，不得故意隐瞒或虚报、捏造事实。

13.未经批准，不得向外界传播或提供本部门、本单位的一切

重要资料。

四、会议文明礼貌规范

1.提前到达会场，做好开会准备。

2.会议开始前到会人员应将手机关闭或设置为震动。

3.与会人员应保持会场的肃静。避免大声喧哗和争吵，如有

电话应到会场外复机。

4.如有事中途退场，须向会议主持人或工作人员说明事由，

经同意后方可离去。

五、接听电话规范

1.电话铃响三声内接听，但不要匆忙。

2.说问候语

（1）先说“你好”，再自报岗位和自称。

（2）遇上节日要讲祝颂语，如“新年好!”等。

（3）语调轻松愉快，发音清楚，确保对方听清。

3.询问来电人的目的，确定来电人的身份及要求，可说，“请

问您是哪里?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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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接通电话

（1）如来电人找某人，应说:“请稍等”然后叫被找人前来

接听，或者将电话转入某人分机。

（2）如来电人所找的人不在，应说:“对不起，他（她）现在

不在这里，有什么事可以帮您吗?”

（3）聆听电话过程中，不得长时间不出声，应适当地说:“好

的/是的/嗯”以表明在认真倾听。

5.必要时要记录电话内容。

6.没听清楚或不明白对方要求时，要说“对不起，我没听清（不

明白），请再说一遍（说详细一点）”。

7.挂电话

（1）向来电人说:“再见!”

（2）如来电人是上级领导，等对方挂电话后再挂电话。

8.注意事项:

（1）通话中途若需与他人交谈，应向对方说:“对不起，请稍

候。”然后用一只手捂着听筒（或按暂停功能键），交谈完毕应向

对方说“对不起，让您久等啦。”

（2）任何时候不得向他人发脾气，不得争吵，不得用过高的

语调说话，也不得用力掷听筒。

（3）不得占用电话与人聊天，家人、朋友有事来电，应从速

结束通话。

（4）对话要求按“文明用语规范”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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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永福县审计局文明行为表彰奖励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调动干部职工参与维护和倡导公共文明行为的积

极性以及主动性，营造清洁、优美的城市环境和良好的交通秩序。

对实施公共文明行为或制止不文明行为中，做出突出贡献的干部

职工予以表彰或绩效考评加分奖励。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

结合本局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仅适用于本局公共文明行为表彰奖励工作的

规范与管理。

第三条 维护倡导公共文明行为或制止、纠正、举报不文明行

为的干部职工可获表彰或年度绩效考评加分。

第四条 加分标准：

（一）针对随地便溺、吐痰，乱扔果皮、纸屑、烟蒂、饮料

罐、口香糖等废弃物，在公共绿地随意摘采花木、踩踏草坪等损

坏城乡绿化的行为，能够及时制止，有效维护市容环境的人员给

予绩效考评加 0.5分；

（二）针对在建（构）筑物、公用设施和树木上涂写、刻画

或者未经批准张挂、张贴宣传品和随意发放小广告行为，经举报

由城市管理行政综合执法部门依法查处张贴、发放组织者，对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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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举报线索的人员给予绩效考评加 1分；

（三）协助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
交通安全法》行人安全、文明通行规定进行管理的人员，根据制

止和纠正不文明行为的不同，按照 1分、2分、3分的标准给予绩

效考评加分；

（四）针对个人或组织做出有损民族团结言行、酗酒滋事、

聚众赌博等破坏社会长治久安的行为，经举报由公安机关治安管

理部门依法查处相关人员，根据情节不同严重程度，对提供举报

线索的人员按照 3分、4分、5分的标准给予绩效考评加分；

（五）受区、市、县人民政府表彰的人员，奖励标准另行确

定。

（六）其他能提供证明材料的文明行为，奖励标准另行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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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永福县审计局诚信考核评价制度

为了加强对我局全体干部职工诚信考核管理，使全体干部职

工正确认识守信践约的重要性及意义，积极倡导和弘扬诚实守信

的良好风尚，强化诚信意识，提升干部职工的文明素质，促进永

福审计事业科学的发展。特制订诚信考核评价制度。

一、考评范围

单位全体干部职工

二、基本要求

（一）思想品德。

积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

十大精神，思想正、作风好，积极宣讲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

自觉抵制有悖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和言论；热爱集体，自觉维

护集体利益；积极参加党组织活动，不参与封建迷信活动，见义

勇为，扶贫帮困。

（二）爱岗敬业。

热爱本职工作，忠于职守，精益求精，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

和开拓创新精神；工作时间认真履行职责，工作任务按时按质完

成；平时注重学习，积极参与单位组织的政治学习和业务知识学

习，深入调查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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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举止文明。

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和节约意识，自觉保持办公环境的卫生整

洁，爱护公物。衣着整洁，仪表端庄，讲文明，讲诚信，言行得

体符合规范。安全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强，无安全隐患和安全事

故发生。

（四）团结协作。

有大局意识，服从组织安排；团结友爱，互助协作，增强团

队意识和协作精神；认真落实保密制度，无泄密事件发生。

（五）遵守职业道德，守法诚信。

平时注意法律法规的学习，自觉参加普法学习教育；严格遵

守各项规章制度。诚实守信，自觉遵守纪律，无迟到早退现象。

（六）遵守审计”四严禁”工作要求。

（七）遵守审计“八不准”工作纪律。

三、考评方式和程序

（一）考核评价每年组织一次，年终对干部职工诚信建设进

行综合考评，采取个人自评、股室考评结合的方法进行，区分合

格、不合格两级。

（二）个人诚信承诺书每人在年初签订一次。

（三）存在以下行为之一的，年度诚信建设考核成绩评定为

不合格：1.有违法违纪的；2.在工作中有失职、渎职的；3.不服

从组织安排造成一定影响的；4.服务意识差，被投诉而查实的；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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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累计两次平时诚信考核成绩被评为不合格的；6.经诚信建设

小组认定的其他事宜。

（四）本考评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个人诚信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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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个人诚信承诺书

为弘扬诚信价值观，树立诚信的良好工作形象，营造良好的

诚信环境，作为一名审计人，我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单位纪律和社会公德。

二、本人承诺对单位负责，积极参加集体活动，不做损害单

位名誉、利益的事情，依法诚信审计。

三、遵守审计“四严禁”工作要求。

四、遵守审计“八不准”工作纪律。

五、本人以诚信作为工作的第一准则，自觉接受监督。

承诺人：

年 月 日



— 25 —



— 26 —

信息公开选项：公开

局内分送：存（1）。

永福县审计局办公室 2023年 4月 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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